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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A_E4_B8_AD_E8_c23_16878.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

药是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加强对中

药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准入控制和对中药生产、流通的管理

，确保中药质量，保障人民用药安全和维护人民健康，促进

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有关精神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以及《职业

资格征书规定》的有关条款，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在中

药生产和中药流通领域实施执业中药师资格制度。凡从事中

药（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中医药保健品）生产、经

营活动的企事业单位，在其关键岗位必须配备有执业中药师

资格的人员。执业中药师通过资格考试取得执业资格，依法

独立执行业务。 执业中药师英文译为：Licensed Pharmacist Of

Chinese Medicine。 第三条 执业中药师资格制度属于职业资格

证书制度，由国家确认批准。 第四条 人事部和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共同负责全国执业中药师资格制度的政策制定、组织协

调、资格考试、注册登记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获得执业

中药师资格证书的人员，表明已具备执业中药师的水平和能

力，作为依法申请领办中药生产、经营或独立执行业务的依

据。 第二章 考试 第六条 执业中药师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

、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每年举行1次。 第七条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获准在我国境内就业的其它国籍的

人员，遵纪守法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执业中



药师资格考试： （一）中药学或相关学科中专毕业后，从事

中医药工作满10年； （二）中药学或相关学科大专毕业后，

从事中医药工作满6年； （三）中药学或相关学科大学本科

毕业后，从事中医药工作满4年； （四）获中药学或相关学

科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结业后，从事中医药工作满2年；

（五）获中药学或相关学科硕士学位后，从事中医药工作满1

年； （六）获中药学或相关学科博士学位； （七）已正式受

聘担任主管中药师职务的人员； （八）正式受聘担任中药师

职务满5年，连续从事中医药工作满15年。 第八条 人事部负

责审定考试科目、考试大纲和试题，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对考试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并组织或授权组织实施各项

考务工作。 第九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指导考试大纲的拟定

、培训教材的编写和命题工作，统一规划并组织或授权组织

考前培训等有关工作。培训工作必须按照与考试分开、自愿

参加的原则进行? 第十条 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的合格者，由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职改）部门颁发人事部统一印

制、人事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用印的《执业中药师资格证

书》，经注册后全国范围有效。 第三章 注册 第十一条 执业

中药师资格实行注册登记制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省级中

药主管部门为执业中药师的注册管理机构。人事部和各级人

事（职改）部门对执业中药师的注册和使用情况有检查、监

督的责任。 第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职改）部

门根据人事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出的执业中药师资格考

试及格名单向合格者核发资格证书，并通过其到当地中药主

管部门注册。接到通知后须在3个月内办理注册登记手续，逾

期不办者，其考试成绩不再有效。 第十三条 申请执业中药师



注册者，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遵纪守法，遵守中

药师职业道德； （二）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合格； （三）身

体健康，能坚持在执业中药师岗位工作； （四）经所在单位

考核同意。 再次注册者，应经单位考核合格并有知识更新、

参加业务培训的证明。 第十四条 经批准注册的执业中药师，

由省级中药主管部门在《执业中药师资格证书》中的注册登

记栏内加盖印章，并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备案。 第十五条 执

业中药师有效期一般为3年，有效期满前3个月，持证者要按

规定主动到注册机构重新办理注册登记。对不符合第十三条

要求的，不予重新注册。 第十六条 凡脱离中药师工作岗位连

续时间2年以上（含2年）者，注册管理机构将取消其注册；

若要重新注册，必须再次通过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 第十七

条 执业中药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由所在单位向注册管

理机构提出注销注册： （一）死亡； （二）服刑； （三）因

健康原因不能或不宜从事执业中药师业务。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